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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1            证券简称：ST 正源            公告编号：2019-062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以资产抵偿公司应收账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以其下

属公司北京世纪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两套房产抵偿其下属公司北

京正源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欠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资产价格以评估值为基准，

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25,100,000.00 元。 

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

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正源地产”）拟以其下属公司北京世纪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世纪正源”）持有的两套房产抵偿其下属公司北京正源仓储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正源仓储”）欠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资产价格以评估值为基准，经双方协

商确定为 25,100,000.00 元。 

截至本公告日，正源仓储累计欠公司应收账款 243,626,802.33 元，本次抵债后，公

司对正源仓储应收账款余额为 218,526,802.33 元。经协商，正源仓储将以现金方式向公

司支付剩余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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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世纪正源为公司控股股东正源地产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正源地产间接持

有正源仓储 100%股份，世纪正源和正源仓储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审议，关联董事何延龙先生、富彦斌先生、张伟娟女士和薛雷先生回避表决，5 名非关

联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通知

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取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

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后，同意将前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交易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北京世纪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人民政府 5楼 501 室 

法定代表人：何延龙 

注册资本：6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6 月 16 日 

经营范围：房屋开发；销售商品房(限制性项目除外)；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不含限制性项目)。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正源地产持有世纪正源 100%股权，世纪正源实际控制人

为富彦斌先生。 

世纪正源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7,496.43 万元、净资产 85,468.14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9,103.47 万元、净利润

3,021.07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抵债房产的价值包含其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即为“房地合一”的价

值。抵债房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建筑面积为 481.62 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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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结构为钢混，建成于 2015 年 12 月，总层数为六层，所在层数一层和三层。目

前，抵债房产处于待出售状态。 

上述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拟抵债房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 26,707,200.00 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资产抵债金额以评估值为基准，经双方协商，正源地产抵债房产为 25,100,000.00

元，抵偿债务 25,100,000.00 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正源地产以资产抵偿公司应收账款的执行，将减少正源地产及其关联方对公

司的欠款，有利于降低公司应收账款收回风险。公司将择机对外出租或出售此房产。

本次交易有利于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蔡洪滨、谢思敏、郭海兰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认真审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正源地产以资产抵偿公司应收账款的资产价格以评估值为计算依据，价格

公平、合理。 

2、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何延龙、

富彦斌、张伟娟、薛雷回避了对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交易的执行有利于降低公司应收账款收回风险，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同意本次正源地产以其下属公司北京世纪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两套

房产抵偿其下属公司北京正源仓储有限责任公司欠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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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正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0 月 26 日 


